
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8·12”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8月12日18时30分许，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工人在实施装卸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650500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经伊宁县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由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副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总工会、人社局、吉里于孜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同志任成员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2024年11月4日，事故调查组完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县人民政府批复。2024年11月27日，县人民政府对《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8·12”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批复。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以下简称《评估办法》）要求，伊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该起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按照事故“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成立了评估工作组。根据县人民政府《关于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8·12”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伊县政函〔2024〕140号）要求，评估组深入事故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采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了核实，确保事故调查报告中每一项责任都追究到位，每一项整改措施都落到实处。
二、事故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一）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1个）
杨**，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全盘工作，2018年9月任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24000，贰万肆仟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罚款已按期缴纳。
（二）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处500000元（伍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由于经济困难，提出分期缴纳罚款，还未缴纳。
（三）事故报告公示情况
2024年12月13日，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对《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8·12”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公示。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截至目前《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存在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1）健全责任体系，明确了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员工的安全责任、责任范围及考核标准，实现责任全覆盖；（2）已制定操作规程，结合商贸装卸核心作业，组织全员学习装卸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及应急处置，确保人人掌握；（3）配备防护用品，采购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帽、防滑鞋、防护手套等用品，已发放至各岗位员工；（4）规范隐患排查，配套《风险隐患排查表》，对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组织装卸人员开展操作规程培训。
四、评估组意见
评估组认真核查了“8·12”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当事人申请分期缴纳，还未执行完毕，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到位；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基本落实。县应急管理局汲取“8·12”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工贸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属地责任和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辖区工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五、工作建议
（一）对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的建议
1.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要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要组织召开公司专题会议，以该事故作为典型案例，举一反三，组织公司全体从业人员进行事故警示教育。企业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和具体人。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按照规定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进一步修订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基础。
2.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要深入开展企业经营各环节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要对每一个项目、每一项作业进行全面排查，深入细致检查和分析存在的风险隐患，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3.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伊犁仁凯商贸有限公司要加大“反三违”工作力度，规范对货物装卸、吊装等作业管理，对各种违章行为和习惯性违章进行全面治理。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知识，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加强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二）对吉里于孜镇人民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局的建议
严格落实行业和属地安全责任。吉里于孜镇人民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局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规定，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立即开展自查，坚决杜绝监管盲区。同时，举一反三，对辖区乡村振兴项目开展安全风险分析和研判，组织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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